
广西来宾市下六甲灌区工程建设管理系统（重）更正公告（二）

招标编号：E4500002802005192

各潜在投标人：

现对广西来宾市下六甲灌区工程建设管理系统（重）（招标编号：E4500002802005192）作如下

更正：

一、更正内容：

1.将原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5年7月16日09时30

分”更正为:“2025年7月22日9时30分”。

2.因电子标系统的限制性，该系统中的原招标文件获取时间有误，现予以更正；将原电子标系

统中的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5-06-24到2025-07-01”更正为：“2025-06-25到2025-07-22”。本项

目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以招标公告中“4.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招标文件为网上免费下载。请有意

参加的投标人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免费下

载获取招标文件、图纸及技术资料等文件。”规定的获取时间为准。

3.将原招标文件 第一卷 第三章 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偏差率） 评分标准

2.2.4
（1）

A 商务

评分标

准

项目负责人资历（11
分）

1、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水利类或信息化类

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以技术职称证书或职

业资格证书上的专业类别为准），得 2 分；具有水利类或

信息化类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以技术职称

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上的专业类别为准），得 3 分，本项

满分 3 分。

2、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

师证书的得 3 分，本项满分 3 分；

3、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投标截止时间（业绩时间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

或完工验收或竣工验收鉴定证书的日期为准），承接过水

利类工程信息化项目并担任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的

（水利类工程中包含信息化内容的也属于水利类工程信息

化项目），每个得 2.5 分，本项满分 5 分；

注：须在投标文件中附拟投入本项目负责人有效的相

关证书、上述项目的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协议书或完工

验收或竣工验收鉴定证书、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的任

职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更正为：

条款号 评审因素（偏差率） 评分标准

2.2.4
（1）

A 商务

评分标

准

项目负责人资历（11
分）

1、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有水利类或信息化类

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专业以技术职称证书或职业资格

证书上的专业类别为准）的得 2 分；具有水利类或信息化

类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专业以技术职称证书或

职业资格证书上的专业类别为准）的得 3 分；具有信息系

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 3 分；如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证书同时提供投标人聘任该人员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

等同于高级职称的岗位职级）的任职证明材料的得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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